
雄安新区大河片区工业地块 A区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初步

调查报告公示

雄安新区大河片区工业地块 A区，地块原位于容城县北郑村内，北郑村现

已拆除，中心坐标：纬度 39.065053°，经度 115.960713°，调查土地面积为 8 亩

（5218.93 m2），该地块分为两个小地块，各地块原用途为工矿仓储用地，调查工

作开展时地块均受到外界扰动。根据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出具的“关于雄安新区大河片区安置配套区北部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调查地块的情

况说明”可知可知，本调查地块规划用途为“城镇住宅用地”，属于《土壤环境质

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36600-2018)的第一类用地类型。受河北

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河北实朴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

本地块进行初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

柱状点位土壤样品：土壤中的重金属（砷、镉、铜、铅、汞、镍）有检出，

检出浓度均未超《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36600-2018)中的一类用地筛选值。六价铬、石油烃、挥发性有机物和半挥发性

有机物在所有检测点位均未检出。

根据地块环境初步调查，雄安新区大河片区工业地块 A区项目地块土壤环

境质量满足一类用地要求，无需进入下一步土壤污染状况详细调查工作，可按照

城镇住宅用地进行开发利用。


